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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中信金属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

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中信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中信金属”）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

Ａ

股）并在主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委员

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联合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和中

航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证券”、“联合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担任本次发行的

联合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

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联合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５０１

，

１５３

，

８４７

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６．５８

元

／

股。

本次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３５０

，

８０７

，

８４７

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０．００％

，网上初始发

行数量为

１５０

，

３４６

，

０００

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３０．００％

。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

回拨情况确定。

发行人于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

Ｔ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中

信金属”股票

１５０

，

３４６

，

０００

股。

根据 《中信金属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

１

，

５０２．５８

倍，超过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联合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

行调节，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４０．００％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即

２００

，

４６２

，

０００

股）

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５０

，

３４５

，

８４７

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３０．００％

，

其中网下无锁定期部分最终发行股票数量为

１３５

，

３０７

，

６０５

股， 约占本次网下发行数量的

９０．００％

，网下有锁定期部分最终发行股票数量为

１５

，

０３８

，

２４２

股，约占本次网下发行数量的

１０．０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３５０

，

８０８

，

０００

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０．００％

。 回拨机制启动

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１５５２８８２８％

。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３０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

义务：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６．５８

元

／

股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

缴纳新股认购资金，资金应于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３０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到账。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

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

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 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３０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

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

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票由联合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网下发行部分，所有网下配售对象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

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

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

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

发行人和联合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

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获得初步配售后未及时足额缴纳

认购资金以及存在其他违反 《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协发〔

２０２３

〕

１９

号）行为的投资者，将被视为违规并应承担违规责任，联合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将把

违规情况及时报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下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在证券交易所各市场

板块相关项目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配售对象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

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网下投资者被列入限制名单期

间， 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均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

业务。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

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

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５

、本公告披露了本次网下发行的初步配售结果，包括本次发行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

投资者名称、配售对象名称、配售对象代码、申购数量、初步配售数量、获配金额以及应缴

款总额， 以及初步询价期间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网下申购或实际申购数量少于报价时

拟申购数量的网下投资者信息。

根据《发行公告》，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

已参与网下发行并获得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联合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于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

Ｔ＋１

日）上

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５２８

号上海证券大厦北塔

７０７

室主持了中信金属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抽签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３

”位数

３０１

末“

４

”位数

２８１９

，

４８１９

，

６８１９

，

８８１９

，

０８１９

末“

５

”位数

７１２５６

，

９１２５６

，

５１２５６

，

３１２５６

，

１１２５６

末“

６

”位数

９０５３９３

，

４０５３９３

末“

７

”位数

８７２５５１５

，

９９７５５１５

，

７４７５５１５

，

６２２５５１５

，

４９７５５１５

，

３７２５５１５

，

２４７５５１５

，

１２２５５１５

末“

８

”位数

４７４１３７００

，

５９９１３７００

，

７２４１３７００

，

８４９１３７００

，

９７４１３７００

，

３４９１３７００

，

２２４１３７００

，

０９９１３７００

末“

９

”位数

３７７３４４１６２

，

１７５０２７０３２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中信金属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并在主板上市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

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７０１

，

６１６

个，每个中签号码

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中信金属

Ａ

股股票。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２０８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

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上证发 〔

２０２３

〕

３３

号）、《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业务

规则》（中证协发〔

２０２３

〕

１８

号）、《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和《首次公开发

行证券网下投资者分类评价和管理指引》（中证协发〔

２０２３

〕

１９

号）的要求，联合保荐人（联

席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

管理系统平台（发行承销业务）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联合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做

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

Ｔ

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

露的

３３７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７

，

３７１

个配售对象中，有

１

个配售对象未按照《发行公告》的要

求进行网下申购。

未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表：

序号 配售对象代码 配售对象名称 拟申购数量（万股）

１ Ａ１０２２６１６６１

蔡莉萍

１５００

依据《发行公告》“一、（四）有效报价投资者的确定”公布的联合保荐人（联席主承销

商）对有效报价投资者及管理的配售对象是否存在禁止性情形进行进一步核查要求，经联

合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核查，有

１

家网下机构投资者管理的

９

个配售对象存在禁止性情

形，其申购无效，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配售对象代码 配售对象名称 拟申购数量（万股）

１ Ｂ８８２６９９６６８

致远私享二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５０

２ Ｂ８８４２３２８７８

致远私享二十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２６５０

３ Ｂ８８２８７８９３７

致远稳健八十三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３２７０

４ Ｂ８８３００９６８８

致远私享六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３４６０

５ Ｂ８８４５７９７２５

致远私享二十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３５６０

６ Ｂ８８３５１９５７８

致远私享十四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３９６０

７ Ｂ８８２８８５９４２

致远私享七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４３００

８ Ｂ８８３５１５４８５

致远稳健八十九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４３１０

９ Ｂ８８４５８１９５０

致远私享二十九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５７１０

其余

７

，

３６１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均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网下有效

申购数量为

６５

，

５２５

，

６２０．００

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 《中信金属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

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发行人和联合保

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

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配售对象

类型

有效申购股

数（万股）

申购量占网下有效

申购数量比例

获配数量

（股）

获配数量占网下

发行总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

配售比例

Ａ

类

５１

，

１１３

，

０３０ ７８．００％ １１７

，

２７９

，

０９９ ７８．０１％ ０．０２２９４５０５％

Ｂ

类

１４

，

４１２

，

５９０ ２２．００％ ３３

，

０６６

，

７４８ ２１．９９％ ０．０２２９４２９６％

合计

６５

，

５２５

，

６２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５０

，

３４５

，

８４７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２２９４４５９％

注：

Ａ

类投资者包括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合格境外投资

者资金；

Ｂ

类投资者为除

Ａ

类外的其他投资机构。

其中余股

２８

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的配售原则配售给泰康养老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管理的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型保险投资账户。

本次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５０

，

３４５

，

８４７

股，约占发行总量的

３０．００％

，其中网下无锁定

期部分最终发行股票数量为

１３５

，

３０７

，

６０５

股，约占本次网下发行数量的

９０．００％

，网下有锁

定期部分最终发行股票数量为

１５

，

０３８

，

２４２

股，约占本次网下发行数量的

１０．００％

。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最终各配售

对象获配情况及锁定期安排详见本公告附表。

三、联合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和网上中签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

行的联合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一）联合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联系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８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咨询电话：

０２１－２０２６ ２３６７

联系邮箱：

ｐｒｏｊｅｃｔ＿ｊｉｎｓｈｕ＠ｃｉｔｉｃｓ．ｃｏｍ

（二）联合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丛中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东园四区中航产融大厦

３７

层

联系人：资本市场总部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９５６２４８２

发行人：中信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３０

日

联合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深圳中电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主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深圳中电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

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主板上市申请已于2023年3月13日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深交所” ） 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于2023年3月16日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23〕584号文予以注册。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

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

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主承销商）” ）协商确

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189,975,024股。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32,982,524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7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56,992,500股，约占本次发行

数量的30%。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1.88元/股。

根据《深圳中电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

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3,571.11635倍，高于

100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40%（向

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75,990,500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56,992,024股，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3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32,983,000股，约占本次发

行总量的70.00%。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0.0653392911%，有效申购倍数为1,530.47268

倍。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3年3月30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

义务。具体内容如下：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2023年3月30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

行价格11.88元/股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深圳中电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主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2年3月30

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

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网下和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

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

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

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

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

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

息披露。

4、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

者未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违

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下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在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

相关项目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配售对象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证券交

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网下投资者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其所管

理的配售对象均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已向参与网下申购并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

缴款通知。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208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

理办法》（证监会令〔第205号〕）、《深圳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

细则》（深证上〔2023〕100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2023年修

订）》（深证上 〔2023〕110号）、《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业务规则》（中证协发〔2023〕18

号）、《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协发〔2023〕19号）等相关规定，保荐

人（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依据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

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人（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3年3月28日（T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中

披露的407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7,458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

了网下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29,676,800.0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深圳中电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

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

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初步配

售情况如下：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总有效申购

数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发行总

量的比例

初步配售比例

A

类投资者

22,882,540.00 77.11% 48,792,235 85.61% 0.02132291%

B

类投资者

6,794,260.00 22.89% 8,199,789 14.39% 0.01206870%

合计

29,676,800.00 100.00% 56,992,024 100.00% -

注：初步配售比例=该类投资者初步获配总股数/该类投资者有效申购股数。若出现合计

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最终各配售对象获

配情况详见附表。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若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

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10-89620587/010-89620589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深圳中电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3月30日

深圳中电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主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3年3月30日（T+2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具体内容如下：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3年3月30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

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

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主承

销商）”或“中金公司” ）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

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

时，深圳中电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电港” 或“发行人” ）和保荐人（主承销

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

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

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5、 本公告一经刊出， 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

知。

根据《深圳中电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发行公告》，发行

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于2023年3月29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深

业中心311室主持了深圳中电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仪式。摇

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现将中签

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4

”位数

8172

，

0172

，

2172

，

4172

，

6172

，

2799

末“

5

”位数

88493

，

08493

，

28493

，

48493

，

68493

末“

6

”位数

909387

，

409387

，

021124

末“

7

”位数

1322057

，

6322057

，

2527635

末“

8

”位数

81414061

，

06414061

，

18914061

，

31414061

，

43914061

，

56414061

，

68914061

，

93914061

末“

9

”位数

222487784

，

350038374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

码。中签号码共有265,966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中电港A股股票。

发行人：深圳中电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3月30日

江苏华海诚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扫描二维码查阅公告全文

江苏华海诚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海诚科” 、“发行人” 或“公司” ）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科创

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

许可〔2023〕86号文同意注册。 《江苏华海诚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和符合中

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网站 （中证网，http://www.cs.com.cn/； 中国证券网，http://www.

cnstock.com/； 证券时报网，http://www.stcn.com/； 证券日报网，http://www.zqrb.

cn/）披露，并置备于发行人、上交所、本次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的住所，供公众查阅。

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A股）

每股面值 1.00元

发行股数

本次向社会公众发行2,018万股， 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25.01%；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本次发行不涉及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价格（元/股） 35.00元/股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 员、

员工参与战略配 售情况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

理计划为中信建投股管家华海诚科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参与战略配售的数量为本次公开发行规模的8.30%，即167.5714万

股，获配金额为5,864.999万元。 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承诺获得本次配售

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12个月

保荐人相关子公司参 与

战略配售情况

保荐人光大证券安排子公司光大富尊投资有限公司参与本次发行战略

配售，配售数量为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5%，即100.90万股，获配金额为

3,531.50万元。 光大富尊投资有限公司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

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24个月

发行前每股收益

0.68元/股 （按照2021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

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的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收益

0.51元/股 （按照2021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

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的总股本计算）

发行市盈率 69.08倍（按每股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收益计算）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5.85元/股（按照2022年6月30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除以本次发行前的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12.23元/股 （按照2022年6月30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

益加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的总股本计算）

发行市净率 2.86倍（按每股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

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

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对象

符合资格的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 询价对象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人

民币普通股（A股）证券账户上开通科创板股票交易权限的符合资格

的自然人、法人、证券投资基金及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投资者（法

律法规及发行人必须遵守的其他监管要求所禁止购买者除外）， 中国

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另有规定的，按照其规定处理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募集资金总额 70,630.00万元

发行费用（不含税） 7,336.18万元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发行人 江苏华海诚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董东峰 联系电话 0518-81066978

保荐人（主承销商）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王如意、岑圣锋 联系电话 021-22169999

发行人：江苏华海诚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3月30日

证券代码：

002388

证券简称：新亚制程 公告编号：

2023-067

新亚电子制程（广东）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新亚电子制程（广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衢州保信央地企业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保信央地” ）的函告，获悉保信央地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

手续。 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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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保信央地所持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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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信央地 45,695,259 9.00% 36,550,600 79.99% 7.20% 0 0.00% 0 0.00%

合计 45,695,259 9.00% 36,550,600 79.99% 7.20% 0 0.00% 0 0.00%

三、其他说明

1、本次质押所融资金具体用途系归还关联方借款。

2、保信央地未来半年内即将到期质押股份数为11,100,000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24.29%，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为2.19%，融资余额为30,000,000元；未来一年内即将到期（含半年内即将到期）质押股份数为36,

550,600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79.99%，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7.20%，融资余额为108,000,000元。保信央地

具备资金偿还能力，还款资金来源包括营业收入、股票红利、投资收益及其他收入等。

3、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保信央地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上市公司利

益的情况。

4、本次质押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产生影响。

5、保信央地质押股份风险可控，暂不存在平仓风险，且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不产生实质性影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质押变动情况及风险，并及时进行披露。 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四、备查文件

1、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 保信央地出具的《股东股份质押告知函》。

特此公告。

新亚电子制程（广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29日

天津产权交易中心产权转让信息公告

项目一

1.项目名称 江苏泗阳海峡环保有限公司30%股权和2,959.68万元债权

2.经营范围

污水处理厂建设、经营、管理;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工业供

水;环境污染治理工程及给排水工程的咨询、设计;环保技术研

发、咨询;环保设备的设计、销售、维护、维修（经营范围中凡涉及

相关部门专项审批的,需先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证后方可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3.挂牌价格 5197.68万元

4.挂牌期限 20个工作日

5.联系人 杨先生

6.联系电话 010-69943084

项目二

1.项目名称 福建黎阳环保有限公司49%股权

2.经营范围

环境污染防治，环保产品、体育用品、日用百货、五金、交电、工艺

美术品、电子计算机及配件、普通机械、建筑材料、化工原料（不

含危险品）的批发、零售、代购、代销，体育技术服务，电子计算

机，家用电器的维修，室内装饰及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挂牌价格 8926.27万元

4.挂牌期限 20个工作日

5.联系人 杨先生

6.联系电话 010-69943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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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长城证券 公告编号：

2023-014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度第六期短期融资券

兑付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2年11月28日发行了公司2022年度

第六期短期融资券，发行金额为人民币10亿元，票面利率为2.29%，发行期限为4个月，兑

付日为2023年3月28日。

2023年3月28日， 公司兑付了2022年度第六期短期融资券本息共计人民币1,007,

528,767.12元。

特此公告。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3月30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北监管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公告

袁云兵：

因你存在证券从业人员违法买卖股票行为，已由我局调查、审理完毕。我

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9年修订）第一百八十七条之规定，

责令你依法处理非法持有的股票，并处以3万元罚款。

因无法与你取得联系，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湖北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2023]001号)。请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我

局领取前述行政处罚决定书(联系电话027-87460059），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你对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不服，可在送达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监会申

请行政复议， 也可在送达之日起6个月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

政诉讼。 复议和诉讼期间，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湖北证监局

2023年3月30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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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威海广泰 公告编号：

2023-017

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申请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受理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

交所” ）出具的《关于受理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

件的通知》（深证上审〔2023〕285号），深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申

请文件进行了核对，认为申请文件齐备，决定予以受理。

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事项尚需通过深交所审核， 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 最终能否通过深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有关规定和要

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3月30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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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劲旅环境 公告编号：

2023-010

劲旅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解除

留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劲旅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3月22日披露《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被留置调查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9），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王传华先生被立案调查并实施

留置措施。

2023年3月29日， 公司收到安徽省固镇县监察委员会 《解除留置通知书》（固监解留通[2023]

010002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的有关规定，决定对王传华解除留置措施。 王传华先生现

已回到工作岗位正常履职，参与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工作。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经济参考

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发布的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劲旅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30日

债权催收公告

根据国家法律规定， 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营口分行对债务人营口市鲅鱼圈区海星供销合作社、 营口新

经济区广源房地产公司所欠我行（原营口市农业银行城乡房

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 壹仟叁佰肆拾陆万元零捌

佰柒拾元（￥13,460,870）债务及利息给予公告催收；对债

务人盘锦市合作银行证券部所欠我行（原营口市农业银行证

券交易服务部）(人民币)柒拾万元（￥700,000）证券回购资

金及利息给予公告催收；对债务人海南省海证实业公司(原海

南省证券公司)所欠我行（原营口市农业银行证券交易服务

部）(人民币)肆佰玖拾万元（￥4,900,000）国债回购资金及

利息给予公告催收；对债务人珠海市珠证恒隆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原珠海证券有限公司)所欠我行（原营口市农业银行证

券交易服务部）(人民币)捌佰陆拾万元（￥8,600,000）国债

回购资金及利息给予公告催收; 对债务人江门国际信托投

资公司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代办处所欠我行 （原营口市农

业银行证券交易服务部）（人民币） 叁佰肆拾肆万元整

（￥3,440,000）国债回购资金及利息给予公告催收；对债务

人广东省肇庆市信托投资公司所欠我行（原营口市农业银行证

券交易服务部）（人民币）壹佰壹拾万元整（￥1,100,000）国

债回购资金及利息给予公告催收; 对债务人宁波东海信托投

资有限责任公司（原宁波发展信托投资公司）所欠我行（原

营口市农业银行证券交易服务部）（人民币）2,397,672元

（其中:本金1,397,515元,利息1,000,157元）债务给予公

告催收；对债务人珠海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所欠我行（原营口

市农业银行证券交易服务部）（人民币）119,942,330元（其

中:本金34,210,000元,利息85,732,330元）债务给予公告

催收，请相关债务人立即向我行履行偿还欠款本息的义务(若

债务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合并、分立、吊销营

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

主体、主管部门代为履行偿债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

特此公告

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口分行

二0二三年三月二十九日


